
赤松政发〔2022〕5 号 签发人：钟青松

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《松山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办局、人民团体，驻

区有关条管单位：

《松山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》已经区政府 2022 年第 2 次常

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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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山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快松山区发展建设，优化发展环境，加

大招商力度，创新招商模式，促进高端要素加速汇聚，全面提升

区域竞争力，根据《赤峰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》《赤峰市关于中

心城市产城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发展实

际，制定本优惠政策。

第二条 本优惠政策适用于在松山工业园区、松山信息数创

科技产业园区、赤峰商贸物流城规划范围内，投资经营符合园区

发展定位的各类投资主体。

第三条 入驻的招商引资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环保政

策以及各园区发展布局。

第二章 工业园区优惠政策

第四条 工业用地以最低限价为起始价进行招拍挂。

第五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-2亿元（含 2亿元）且亩均

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150 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

50%，由区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六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2亿元以上且亩均固定资产投

资强度达到150 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100%，由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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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七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20 亿元以上且亩均固定资产

投资强度达到150 万元以上的独立选址工业项目，给予企业投资

额15%的产业扶持资金，最高不超过 5亿元，自项目投产之日起

3年内分期兑付。

第八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20 亿元以上且亩均固定资产

投资强度达到150 万元以上的独立选址工业项目，自项目投产之

日起三年内，实现的税收区本级留成部分，由区政府投入等额资

金用于支持企业发展。

第九条 本优惠政策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中的

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，指自土地出让后两年内统计局使用财务支

出法入统资金（土地资产不计入固定资产）。

第十条 新入驻政府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的项目，投产后每年

纳税额100元／平方米以上的，可以免除当年租金，期限为5年。

第十一条 独立选址且亩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150 万元

以上的电子装备及智能制造项目，对企业新购买生产设备投资达

到 2000 万元以上的，给予10%的购置补贴（以购置发票为依据，

并现场确认实物），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；独立选址且

亩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150 万元以上的其他工业项目，对企

业新购买生产设备投资达到 3亿元以上的，给予10%的购置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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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购置发票为依据，并现场确认实物），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

5000 万元。

第十二条 新入驻政府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的电子装备及智

能制造项目，对企业新购买生产设备投资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，

给予10%的购置补贴（以购置发票为依据，并现场确认实物），

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；新入驻政府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

的其他工业项目，不享受购置补贴。

第十三条 对大项目和有发展潜力的项目，支持国有公司以

入股的方式，共同推动项目建设。

第三章 信息数创科技产业园区优惠政策

第十四条 信息数创产业用地以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用之

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。

第十五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-2亿元（含 2亿元）且亩

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350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

50%，由区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十六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2亿元以上且亩均固定资产

投资强度达到 350 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100%，由

区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十七条 本优惠政策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中的一次性固定

资产投资，指自土地出让后两年内统计局使用财务支出法入统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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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（土地资产不计入固定资产）。

第十八条 新入驻政府投资建设数创产业楼的项目，自入驻

之日起 5年内免收租金，给予企业办公 700 元/平方米（含安装

中央空调、消防）的装修补贴；对洁净度有相关要求的生产车间

（研发、实验室），按洁净度程度给予不超过1000 元/平方米（含

安装中央空调、消防）的装修补贴。

第十九条 独立选址且亩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350 万元

以上的电子装备及智能制造项目，对企业新购买生产设备投资达

到 2000 万元以上的，给予10%的购置补贴（以购置发票为依据，

并现场确认实物），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二十条 新入驻政府投资建设数创产业楼的电子装备及智

能制造项目，对企业新购买生产设备投资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，

给予10%的购置补贴（以购置发票为依据，并现场确认实物），

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二十一条 对大项目和有发展潜力的项目，支持国有公司

以入股的方式，共同推动项目建设。

第四章 商贸物流城优惠政策

第二十二条 商贸物流及仓储用地以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

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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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-3 亿元（含 3亿元）且

亩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300 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金

的 20%，由区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二十四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3-10 亿元（含10 亿元）

且亩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300 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

金的 40%，由区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二十五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-20 亿元（含 20亿元）

且亩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300 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

金的 60%，由区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二十六条 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20 亿元以上且亩均固定

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300万元以上，按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80%，

由区政府投入扶持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。

第二十七条 本优惠政策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

五条、第二十六条中的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，指产业投资，自土

地出让后两年内统计局使用财务支出法入统资金（土地资产不计

入固定资产）。

第二十八条 对大项目和有发展潜力的项目，支持国有公司

以入股的方式，共同推动项目建设。

第五章 总部经济政策

第二十九条 区外企业新在我区设立公司且年缴税区本级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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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部分达到 50 万元以上的，为企业提供免租金办公用房，标准

是每完成 2万元税收给予 1平方米免租金办公用房（租金由区财

政支付，物业、水电、取暖等其它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）。企业

可自由选择办公面积，差额面积按照同等地段租金给予补贴。

第三十条 市外企业在我区设立总部，执行赤峰市总部经济

政策。

第六章 招商引资奖励政策

第三十一条 鼓励社会组织或自然人参与招商引资，鼓励我

区现有企业以商招商，对引资成功者按照《赤峰市招商引资奖励

暂行办法》（赤政办字〔2019〕34号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本政策未涵盖的项目，采取“一事一议，一企

一策”办法，给予优惠政策。

第三十三条 本优惠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3

年 12 月 31日，由松山区金融和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，所涉及

资金为人民币，补贴资金由财政部门每年在预算中进行安排。

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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